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國家研習營第30期行義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實施計畫
一、目    的：(一)訓練童軍教育領導人才，加強童軍團瞭解童軍運動的原理與方法，透過野外活動和小隊團體生活經驗，研究團行政以及活動領導的基本方法。

(二)輔導童軍教師改進教學方法，增進教學能力，達成教學目標，培養教師班級經營的技巧與能力。

(三)辦理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設計。
二、指導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三、承辦單位：桃園市童軍會
四、活動地點：石門營地(桃園市龍潭區民治路100~1號)
五、活動時間：第一階段－115年6月13~14日（星期六~日）
              第二階段－115年6月19~21日（星期五~日）。
六、參加資格：（一）年滿20歲參加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結業滿六個月。
             （二）辦妥114年三項登記之服務員登記或羅浮童軍登記，預定名額32人，依報名先後順序額滿為止。
七、活動內容：(一)依據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國家研習營木章訓練辦法實施。
              (二)採用露營、自炊方式進行。

八、經    費：（一）參加人員費用請服務單位惠予補助。

             （二）參加費每名4800元（含伙食、平安保險、材料費、紀念品、場地費等）。
九、報名方式：線上填妥相關資料，接獲錄取通知後，填妥正式報名表及基本訓練結業証書影本(外縣市須給童軍會蓋章)連同參加費用至本會繳交或利用傳真或郵寄本會。（郵政劃撥帳號：0017021-5號桃園市童軍會，匯款帳號：聯邦銀行003508004938，匯款後請告知匯出帳戶後四碼,方便對帳）
              桃園市童軍會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326號4樓。

    電話：03-2181356 傳真：03-2181356或

    E-mail：c282004@yahoo.com.tw
十、報到時間：第一階段－115年6月13日（星期六）上午8時以前
              第二階段－115年6月18日（星期四）晚上7時以前
              至訓練營地報到。
十二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「報到須知」另行通知，參加人員一律穿著童軍制服。

(二)參加人員請辦妥請假手續，訓練期間不得任意離營。

(三) 訓練結訓人員及工作人員核發三十六小時研習時數，本市教師請於活動前自行至教師研習系統登錄研習時數。

十三、本計畫經理事長核定並經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同意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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